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金門縣政府。
[bookmark: _Hlk152494206]案　　　由：金門縣政府辦理「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理廠工程(含三年試運轉)」，未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致無法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復因實際進流水量不足而無法進行功能測試，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又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且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致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確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bookmark: _Hlk224736046]據審計部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17日提供「金門縣政府辦理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理廠工程(含三年試運轉)」執行情形案件（下稱本案或本工程）查核報告[footnoteRef:1]，次據金門縣政府(下稱縣府)於114年8月21日[footnoteRef:2]查復本院及審計部於114年11月17日再查核本案設施維護運轉現況、改善成效、縣府聲復及該部覆核意見[footnoteRef:3]等內容後，再經本院於114年11月25日實地履勘並詢問縣府秘書長及產業發展處、工務處、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等機關後發現，金門縣政府未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本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致無法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復因實際進流水量不足而無法進行功能測試，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又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且欠缺充分理由即予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致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確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審計部113年12月17日台審部覆字第1130029776號函。]  [2:  縣府114年8月21日府產商字第1140066201號函。]  [3:  審計部114年11月17日台審部覆字第1140026556號函。] 

1、 [bookmark: _Toc421794871][bookmark: _Toc422728953][bookmark: _Hlk224736655][bookmark: _Hlk224736679][bookmark: _Hlk224736222]金門縣政府辦理「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理廠工程(含三年試運轉)」，未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復因後續水污染防治措施設施改善案決標2年餘仍未訂約並進場施作，肇致放流水水質及回收率等不符規定標準，無法通過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審查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影響設備使用效能；又實際進流水量未達設計處理量之百分之二，迄今功能測試猶無以進行，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確有怠失。
(1)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次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下稱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污水下水道系統及非屬前2項之事業，申請審查許可證(文件)之程序分為營運前階段及營運階段。各階段所指期間如下：一、營運前階段：指辦理水措設施之建造、裝置，並於完工後，申請、取得核發許可證(文件)之期間。二、營運階段：指取得許可證(文件)，開始營運產生廢(污)水之期間。」第4項規定：「第1項及前項事業或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以外之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且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以下簡稱應執行試車者)，應於營運前階段之申請核發許可證(文件)期間執行試車。」
(2) 金門縣政府(開發單位：建設處)為促進金門地區工商業發展、地區經濟繁榮，規劃辦理金門特定區都市計畫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下稱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依98年11月19日審查通過之金門特定區都市計畫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境影響說明書)，專用區將分三期開發並興建公共污水處理廠1座，另公告亦載明污水處理廠應分期配合開發需求興建，以符合污水處理目的。嗣後縣府為配合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各期開發內容變更，分次辦理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與變更內容對照表等相關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其中污水處理廠第一期規劃納管處理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footnoteRef:4]營運所產生之污水。依縣府於105年11月2日同意備查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下稱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第五章列述：新污水處理廠之回收率將依本次審查會議之結論提高為60％以上，並將依原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102年7月所擬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標準」加嚴草案(氨氮6mg/L、總氮15mg/L、總磷2mg/L)進行設計；同時BOD、SS及大腸桿菌群均將優於放流水標準。與本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服務案契約文件之作業說明書之貳、工作需求說明書之貳及參、執行需求計畫書之捌，均規範該污水處理廠將金門工商休閒園區(即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第一期開發區)北、西、南等3棟及A區階段性建築展演中心的污水納入處理，設計560CMD(立方公尺/日，下同)污水處理設施；工程細部設計圖圖號TC-02之說明1：污水處理廠處理量最大日為560CMD，平均日為440CMD。 [4:  倉儲批發零售專用區第一期開發區約7.45公頃，經縣府辦理金門工商休閒園區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於98年11月交由民間機構台灣工商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工商公司）興建及營運，總投資額度36億9,000萬元，許可期間50年，全區分為A、B、C、D四區，以分階段分區方式進行建設，第一階段開發範圍包含A區展演中心、B區倉儲及購物中心(北、西、南等3棟)、D區停車場，B區北、西、南等3棟建築已興建完成並於103年4月23日啟用營運；第二階段將進行開發興建A區商務中心、C區旅館及D區員工宿舍。另第二、三期開發區，截至112年底縣府尚無明確規劃開發期程。] 

(3) 查縣府於104至107年度編列辦理本工程預算(含施工、監造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7,717萬餘元，預計112年正式啟用，110至112年度則另編列污水處理廠代操作(含三年試運轉)費用預算合計1,165萬元。經縣府(代辦單位：工務處)於104年5月4日委託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黎明公司)辦理本工程規劃設計暨監造服務案(結算金額384萬餘元)，105年12月6日通過設計成果書圖後，於106年2月7日辦理本工程第3次公開招標，由台灣鼎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鼎磊公司)以5,498萬餘元得標，嗣於106年4月25日開工、108年10月9日竣工、110年3月23日完成驗收，工程結算金額4,751萬餘元[footnoteRef:5]，並自110年3月24日起委託台灣鼎磊公司代操作試運轉三年。 [5:  結算金額4,751萬餘元(含物價指數調整款14萬餘元)，不含尚未支付之工程項目「三年試運轉代操作費用」1,014萬餘元及「設施使用許可，證照請辦申請及技師簽證費」14萬餘元。] 

(4) 據審計部查核報告指出，縣府未依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復因後續水污染防治措施設施改善案(下稱水措改善案)決標2年餘仍未訂約並進場施作，肇致放流水水質及回收率等不符規定標準，無法通過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下稱水措計畫)審查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影響設備使用效能；又實際進流水量未達設計處理量之百分之二，迄今仍無法進行設計處理量之功能測試，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等情，如下所示：
1、 經查，縣府(工務處)於105年7月22日通過本工程規劃及基本設計審查，及多次修正細部設計成果後，於105年12月6日簽准審核通過，移由金門縣採購招標所辦理工程採購招標，惟查其招標文件之工作需求說明書之貳、四及執行需求計畫書之捌、四僅規定：「處理後之放流水將排入污水處理廠左側之滯洪池內，供需水單位自行取用。」並未依縣府105年11月2日同意備查之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第五章所載明確規範回收率，又污水處理後直接排入滯洪池亦不符回收再利用之定義；另本工程契約文件三年試運轉工作說明書(下稱工作說明書)之參、處理功能保證一規範：「金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理廠(平均日440CMD)，污水排放水質應符合BOD≦10mg/L、SS≦10mg/L、TN≦15mg/L，其餘應符合環境部最新公告之放流水標準。」亦未依縣府105年11月2日同意備查之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第五章所載納入放流水加嚴標準之氨氮6mg/L、總磷2mg/L等，致後續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之取得困難。
2、 復查，本工程106年4月25日開工，縣府(工務處)嗣於108年4月19日提出污水處理設施之水措計畫書及許可證(文件)申請表，函請環保局審核，惟因污水處理流程、回收水及放流水等未依變更內容對照表及相關規定辦理，經環保局於108年5月8日函請依審查意見(第3次)辦理補正。為此，縣府(工務處、建設處)分別於108年7月5日、8月13日召開本工程水污染防治措施申請疑義會議結論：本案污水處理廠之規劃設計內容及水措計畫係依據縣府(建設處)委託代辦時所提供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辦理，惟縣府建設處未將辦理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係指變更內容對照表，下同)告知工務處，致污水處理廠水措計畫修正多次未通過環保局審查，且用水量、處理程序、水回收再利用等已有重大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之污水處理內容亦與本工程設計內容差異甚大，請工務處及工程顧問公司先行評估所需增設設備、經費、占用面積及增設方式，於2週內送縣府(建設處)彙整。嗣經縣府(建設處)於108年10月17日召開研商倉儲區污水處理廠水污染防治措施相關細節會議決議(二)，「工務處及黎明公司提出有關設備改善部分，放流槽、回收槽分開，並各加設流量計；總磷標準增加加藥泵、貯藥槽等設備；及符合環說書處理流程設置污泥脫水機相關設備請依環說書載明之規定確實辦理。」顯示縣府建設處與工務處，相關業務聯繫通報有欠周妥，未能將變更內容對照表內容，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規定，請設計單位確實依備查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辦理細部設計，致108年4月申辦水措計畫時，遭環保局退回補正，至同年10月始決議辦理設備改善，導致水措計畫及取得許可證(文件)逾6個月仍未通過環保局審查，影響污水處理廠之驗收及啟用，相關人員涉有疏失責任。
3、 次查，台灣鼎磊公司於108年10月9日以本工程現場已無可施作工項申報竣工，並以整體功能試運轉、放流水水質檢測及許可證申請尚有疑慮，提出就已完工部分先行驗收。經縣府(工務處)於108年10月29日召開「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理廠(含三年試運轉)會議」結論，仍請廠商依契約規範完成整體功能試運轉操作，並會同監造人員進行取樣放流水水質採樣作業及彙整功能測試報告後，再依契約規定程序辦理竣工事宜。縣府(工務處)復於109年1月17日召開本工程未完工項目及後續事宜會議，黎明公司說明於108年11月19日至21日進行整體試運轉作業，由於污水處理設施試車作業對於污水量之最低操作需求為220CMD，而原設計收集B區北、西、南等3棟之污水，目前來源僅有北棟之污水，致污水處理廠進流量不足，又台灣鼎磊公司說明B區北、西、南等3棟污水經各該建築物之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水質已符合放流水規定等，爰會議結論，本工程因進流水量不足及進流水質非生活污水，無法依契約規定辦理工程所需之放流水許可申請作業，非可歸責於廠商，將依契約規定辦理驗收事宜。嗣黎明公司109年2月7日函說明略以，已完成單機試運轉測試，惟因進流水量不足，無法依契約施工規範進行24小時連續3個月之功能性試車作業及放流水許可申請，建議依現況辦理驗收。縣府爰於109年6月12日簽准先行辦理工程驗收事宜，同年10月20日辦理初驗，同年12月24日初驗缺失經複驗合格，110年1月21日辦理正式驗收，並依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SGS)於110年2月4日出具檢驗報告結果水質報告[footnoteRef:6]，於同年3月23日完成驗收，嗣於110年5月4日通知廠商辦理後續工程結算事宜。顯示本工程自廠商申報竣工迄完成驗收長達1年6個月餘，驗收作業期程冗長，且依工作說明書參，污水排放總氮（TN）應為≦15mg/L，惟驗收時所依據之檢驗報告卻未將總氮（TN）納入檢驗項目，驗收作業顯未盡確實。 [6:  檢驗項目未包含總氮(TN)。] 

4、 又本工程驗收作業期間，縣府未依108年10月17日會議決議(二)所列事項，積極籌辦水污染防治措施改善設備之採購，嗣於110年10月7日召開申請水措許可證討論會議結論，由台灣工商公司提供北棟109及110年度原始廢水檢測數據，若含磷<2mg/L、氮濃度<15mg/L，不需做除磷氮設備改善，俟台灣工商公司旅館(為第一期第二階段)興建完成，再辦理設備改善。經台灣工商公司依縣府110年11月15日函示提供109年第1季至110年第3季有關北棟進流廢水(原水)總磷、氨氮濃度檢測數據[footnoteRef:7]後，因總磷皆大於2mg/L，縣府(建設處)爰於110年12月23日以限制性招標方式洽台灣鼎磊公司，辦理本工程水措改善案，並以270萬元議價決標，改善期程預訂即日起8個月(111年8月31日)前完成，惟截至112年底止已逾2年，縣府仍未將水措改善案決標結果刊登公告，並與廠商簽訂契約，廠商亦未進場施作，期間據縣府(建設處)稱經多次電話聯繫廠商儘速辦理，惟未留存相關書面紀錄以資佐證，且對廠商允諾卻未到府簽約並進場施作，亦未妥適處理。顯示縣府(建設處)相關人員處理過程消極任事，致水措改善案決標後毫無進展，未能達成污水處理廠水污染防治設施改善之目標，影響後續有關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之取得，肇致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留置回收水池僅能供廠區-澆水及清洗環境等使用，相關人員核有應作為而未作為之延宕情事。 [7:  未檢測總氮(TN)。] 

5、 另查，縣府於108年11月4日審查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一期開發區)，第一期第一階段開發範圍包含A區(階段性建築-展演中心)、B區(北、西、南等3棟)等，每棟建築物配置污水處理設施；又B區北棟及C區(第二階段)之污水量合計324CMD，將導入公共污水處理廠處理。嗣因金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第一階段開發後營運績效欠佳，影響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延後，致污水處理廠實際僅納管北棟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已符合一般放流水標準之污水，設施運轉為無實益之處理，整體設備使用效能偏低。復依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開發區污水處理廠110年4月至112年12月工作紀錄表分析，平均日進流水量最高36.71CMD(112年2月)、最低2.03CMD(110年9月)，若按110年(4至12月)、111年(1至12月)及112年(1至12月)之平均日進流水量分別為5.97CMD、7.90CMD及8.20CMD，實際進流水量明顯不足，且最高平均日進流水量8.20CMD(112年)僅占設計處理量平均日處理量440CMD之1.86％，差異甚大，且迄112年底止仍無充足污水量，致無法依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於營運前階段之申請核發許可證(文件)期間執行本工程設計處理量(最大日處理量560CMD，平均日處理量440CMD)之功能測試，而無法確認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效能之達成與否，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之量能。
6、 是以，縣府建設處申辦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作業，工務處代辦本工程規劃設計作業，因業務聯繫通報未盡周妥，致設計單位未依105年11月2日同意備查之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內容確實辦理細部設計，至108年4月申辦水措計畫時，遭環保局退回補正，復為符合變更內容對照表內容經數次會議後決議增加除磷、流量計等設備，爰辦理後續水措改善案，本工程自竣工至驗收結算期間長達1年6個月，且驗收期間未積極辦理改善污水處理設備採購作業，工務處驗收時亦未依契約水質規範辦理總氮（TN）檢驗，又截至112年底止，水措改善案已決標2年餘，仍未訂約並進場施作，肇致本工程於108年10月9日竣工後逾4年，因仍無除磷及流量計等設備，污水水質無法改善，而未能審查通過水措計畫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影響設備使用效能，相關人員涉有應作為而未作為之疏失責任，且因僅納管金門工商休閒園區B區北棟經該棟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已符合一般放流水標準之污水，致該廠設施運轉為無實益之處理，整體設備使用效能偏低；又實際進流水量未達設計處理量之百分之二，迄今亦未進行設計處理量之功能測試，無法確認本工程設計污水處理效能之達成程度，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爰通知金門縣縣長督促所屬(建設處、工務處)查究相關人員疏失責任，及儘速辦理水措改善案之施作，並確保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功效符合變更內容對照表及環境部最新公告水質檢驗標準，俾利取得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辦理營運；另污水進水量不足部分，建請研商將倉儲批發零售專用區第一期(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階段B區西棟、南棟污水納管至污水處理廠以增加其處理量能，改善目前污水處理廠效能過低之現況。
(5) 再據縣府針對審計部查核意見之迭次聲復、處理及改善措施[footnoteRef:8]略以：「因辦理變更內容對照表時，污水處理廠之規劃及基本設計已趨近完成，致後續細部設計未能依據最新加嚴標準與回收率進行調整，設施功能未符合變更內容對照表。縣府考量目前開發區污水量不足，研議採取分階段改善策略，待第二階段開發確定、有充足污水量可以進行試車計畫前，將優先辦理設備改善工程，以確保污水處理廠順利檢具水措計畫，並申請及取得許可證」、「縣府未來辦理類似工程時，將建立更嚴謹的內部審核與溝通協調機制，確保所有環境影響評估承諾變更，均能傳達予設計單位知悉，並要求設計單位於細部設計階段，逐一確認所有承諾事項之落實情形，避免類似資訊落差情事再次發生」、「因業務聯繫通報未盡周妥，致污水處理廠功能未依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衍生放流水水質及回收率不符規定標準，及驗收時未將總氮（TN）納入檢驗項目等情，業由承辦單位及工程單位進一步檢討相關疏失責任」、「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C區(第一期第二階段)興建後將提供必要的污水量供污水處理廠發揮設計功能，惟C區興建因第一階段開發後營運績效欠佳，開發期程延後，台灣工商公司於114年10月13日提送之第二階段開發計畫暫時性執行計畫內容尚須修正」等內容，足證縣府辦理本案污水處理廠工程確有未依環境影響評估文件設計、設施改善執行不彰及污水進流量不足等缺失，且經審計部福建省金門縣審計室（下稱金門縣審計室）迭次函[footnoteRef:9]請縣府檢討改善，縣府仍未研謀污水處理廠效能過低改善措施之具體方案及查究相關人員疏失責任，迨至本院實地履勘，縣府仍僅重申原聲復內容，而未見其具體改善作為，此有縣府查復：「污水處理廠的規劃及基本設計已大致完成，導致後續的細部設計並未完全依據新的加嚴標準與回收率要求進行調整，最終使得完工後的設施功能未能符合變更內容對照表的規定」、「本案於污水處理廠完工後，因受第一期第二階開發期程影響，導致污水量嚴重不足，使得廠商無法依契約規定執行連續三個月試車計畫，迄今尚無法取得排放許可證」、「考量目前開發區污水量不足，縣府擬採取分階段改善策略，待第二階段開發確定、有充足污水量可以進行試車計畫前，將優先辦理設備改善工程，以確保污水處理廠的功能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承諾的加嚴標準與回收率要求，進而能順利申請並取得水措計畫」、「未來辦理類似工程時，將建立更嚴謹的內部審核與溝通協調機制，確保所有環境影響評估承諾變更，都能在第一時間傳達給設計單位，並要求設計單位在細部設計階段，逐一確認所有承諾事項的落實情形，避免類似資訊落差再次發生」、「驗收時未將總氮（TN）納入檢驗項目，將於污水處理廠申請排放許可時再納入檢驗，以確保處理水質符合契約規範」、「設備改善之採購……新舊承辦人交接未能妥善銜接，導致議價完成後未能立即簽訂合約，此行政流程上的疏失，造成後續工程遲遲無法啟動，又承辦人已多次告知應儘速提送合約並進場施作，但廠商始終消極應對，導致改善工程逾期；本案將於全案結算時，全面檢討承辦人疏失責任，視情節輕重提出獎懲建議，另同時檢討廠商未進場施作責任，並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等相關規定研擬是否追究其違約金或採取其他法律行動」等內容可稽。 [8:  縣府114年2月13日府產商字第1140013426號、114年4月14日府產商字第1140031216號、114年8月21日府產商字第1140068038號及114年11月3日府產商字第1140081289號等函。]  [9:  金門縣審計室114年9月11日審金縣一字第1140002929號、114年11月7日審金縣一字第1140003473號等函。] 

(6) 綜上，縣府未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本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復因後續水措改善案決標2年餘仍未訂約並進場施作，肇致放流水水質及回收率等不符規定標準，無法通過水措計畫審查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影響設備使用效能；又實際進流水量未達設計處理量之百分之二，迄今功能測試猶無以進行，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確有怠失。
2、 金門縣政府對於本案污水處理廠之操作人員資格未經審查通過，代操作廠商亦未依約提報相關工作文件，且滯洪池草木雜生恐減損防洪調節功能，未積極督促廠商改善並辦理操作運轉及維護管理之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致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又縣府欠缺充分理由即予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且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肇生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核有怠失。
(1) 依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並應檢具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及本工程工作說明書貳、二、(十四)廠商應依規定期限提送工作計畫書及相關報表或資料予機關審核，詳本工作說明書第柒項及附表1(係廠商應提交工作文件之期限表)；捌、七及八，廠商應於每月操作維護結束後15日內，年報於每年1月20日前，提送予機關審核，月報內容包括各項處理單元功能測試分析報告，彙整各項月報項目所含之月平均變化、每月水質及操作等數據報表等資料，並評估其操作績效；年報內容主要針對月報格式彙整當年各項月報項目所含之月平均變化、歷年平均變化、水質及操作等數據報表等資料予以統計分析；拾貳、操作績效評鑑辦法一、內部評鑑：每月計價前辦理，廠商需準備操作維護工作營運管理報告、各項操作維護報表紀錄等資料。機關評鑑考核項目主要包括人事、操作、維護、實驗室、環境及安全等管理重點；二、外部評鑑：機關將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於契約執行期間每年舉辦1次評鑑工作，並赴現場進行查考工作，針對評鑑結果進行討論並提出建議事項。暨本工程契約文件「補充說明(二)」之五、代操作維護費之給付條件，契約價金給付分為基本費用及實作費用，其中實作數量計價費用採每月依實際執行情形支付，廠商需於每月10日前提出上月試運轉維護月報告書經機關備查後，始得檢附相關文件提出請款；又(十)10.規定：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提送月報告及年報告，每逾期1日處以3,000元之違約金，並得按日連續罰至廠商完成改善為止。
(2) [bookmark: _Hlk224736439]據審計部查核報告指出，本工程污水處理廠操作人員資格未經審查通過，代操作廠商亦未依約提報相關工作文件，又滯洪池草木雜生恐減損防洪調節功能等情，縣府均未積極改善，並辦理操作運轉及維護管理之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等情，如下所示：
1、 經查，台灣鼎磊公司於110年3月24日開始執行代操作業務，並於110年5月5日提送代操作人員資料，惟因無人員訓練計畫(包括訓練師資、課程安排及教材等)，核與工作說明書附表1「廠商應提交工作文件之期限表」編號2所列，應於工程正式驗收合格前30日內提出工作人員詳細資料之規定未符，經縣府(建設處)於同年月10日函請依契約規定提送相關資料，並提供組別、職稱、人數、學歷、經歷及證照等詳細資料，惟迄112年底止，已逾2年7個月，台灣鼎磊公司仍未補正相關資料，而縣府(建設處)亦再無催辦通知，致該公司派駐現場之3名工作人員資格自始未獲縣府(建設處)核備，而未能依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向環境保護業務主管機關(環保局)申請核定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與人員，惟相關操作人員卻仍持續執行污水處理廠代操作業務；又台灣鼎磊公司遲未提送人員訓練計畫送機關核備，亦迄未定期辦理現場操作人員教育訓練事宜，核與工作說明書之肆、人員組織管理及訓練之相關規定未合。爰台灣鼎磊公司自110年3月24日開始執行代操作業務，迄112年底止，長達2年7個月餘，渠等人員之資格與工作能力仍無法確認是否符合契約規範，以確實執行污水處理廠之設備操作維護管理作業，發揮設備應有效能。
2、 次查，台灣鼎磊公司於111年1月18日正式提出代操作第1次計價，因僅檢附發票及水電費單據，經縣府(建設處)於111年4月21日、7月28日、10月14日、11月7日、12月13日分別通知應補正，並經該公司於同年12月15日補正後，惟因該公司未將代操作費之管理費利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及保險費等納課營業稅，經縣府(建設處與工務處)研商後於112年9月26日、11月13日通知該公司修正契約單價與計價書，惟截至112年底止，該公司仍未完成契約單價修正及補正相關工作報告書等資料，致廠商代操作費用尚無支付數。又查工作說明書所列廠商應提交工作文件計有19項，截至112年底止，除編號3、4、13、15、19等5項，或已獲縣府同意備查、或尚未辦理評鑑、或尚無發生緊急事故發生、或未達移交接管期限，編號2工作人員詳細資料部分仍未補正外，其餘編號1工作計畫書等13項，台灣鼎磊公司迄未提報，縣府除未積極催辦外，亦未依契約書補充說明五(十)10規定，處罰廠商逾期提送之違約金每日3,000元，致縣府未能依工作說明書捌、七、八及拾貳之規定，對廠商執行代操作過程、維護管理及水質分析等運作現況進行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而無從評估污水處理廠操作運轉及維護管理之作業品質與設備處理效能，及充分掌握代操作廠商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水質處理實效。另金門縣審計室於112年3月14日派員現場勘查發現，因該廠遲未通過水措計畫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至滯洪池，僅能留存回收水池供廠區澆水及清洗環境等使用，致滯洪池[footnoteRef:10]內乾涸且雜草樹木叢生，長期放任不予清理，恐減損滯洪池功能，其維護管理作業有欠妥適。 [10:  滯洪池除作為提供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排放，亦容納計畫區內地表逕流水，具有防洪調節功能。] 

3、 是以，污水處理廠因操作人員資格未經審查通過，操作廠商亦未依約提報相關工作文件，又滯洪池草木雜生恐減損防洪調節功能等情，縣府均未積極改善，亦未依約處罰廠商逾期違約金，監督管理作業未盡確實，影響設備操作維護管理作業，無法就設備操作運轉及維護管理情形進行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而未能充分掌握代操作廠商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核有效能過低情事。爰通知金門縣縣長查究台灣鼎磊公司未依期限提報相關文件之逾期違約金及督促該公司儘速提報工作說明書規定之工作計畫書所列工作文件及相關檢測數據報表，據以分析評估污水處理廠各項設備之實際處理效能，並清理滯洪池草木以確保防洪調節功能，及依約提報操作人員資格等，有效落實操作維護管理作業；且台灣鼎磊公司代操作期間將於113年3月23日屆滿，請督促所屬儘速辦理污水處理廠操作運轉與維護管理之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據以提出缺失改善意見及評定該公司操作績效。
(3) [bookmark: _Hlk224736533]審計部再於114年11月17日函[footnoteRef:11]復本院，金門縣審計室辦理縣府113年度1至8月份財務收支抽查，指出本案有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又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致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等3項缺失[footnoteRef:12]，如下： [11:  台審部覆字第1140026556號函。]  [12:  金門縣審計室於114年1月9日函請縣府查明妥處並研謀改善，截至114年11月7日止，歷經縣府查復4次，惟尚無具體改善措施及檢討廠商與相關人員疏失責任，並於114年11月7日復請縣府儘速檢討查復，並列管追蹤縣府後續辦理情形。] 

1、 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又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致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允宜儘速研謀妥處。
（1） 依縣府主計處99年3月3日府主歲字第0990013796號函釋示，各機關財物採購驗收完畢後，採購單位應將財產增加單及原始憑證黏貼於支出憑證粘存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主(會)計單位辦理公款核付；另依本工程契約第15條第9款規定略以，工程驗收合格後，廠商應依照機關指定之接管單位辦理點交，並於30日內處理完畢，否則應由機關自行接管，廠商不負保管責任；復依契約第16條規定略以，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日起，由廠商保固3年(本工程於110年3月23日驗收合格，保固期限自110年3月23日至113年3月22日)，又依本工程三年試運轉工作說明書之貳、二(三十二)、及拾參、一規定略以，廠商應於契約終止60日前，製作機關所供應之結構物、建物、管線、設備(含備用耗材)及文件等移交接管清冊，且應先進行全廠設備總檢查並提出檢查報告，以辦理歸還手續，於契約屆滿或終止時，依契約規定將本工作範圍之各項設施及試運轉操作維護工作交還予機關，包含無償移交電腦資訊管理系統之相關檔案資料、按移交接管清冊及檢查報告之相關設備進行點交等，若損壞、短缺時，應由廠商負責修復補足。
（2） 經查廠商於108年10月9日申報本工程竣工，惟該污水處理廠之整體功能測試及放流水水質採樣等作業遲未完成，經雙方多次釐清、協議後，至109年9月10日縣府審認該等未完事項非可歸責於廠商，爰於110年3月23日同意土建工程驗收合格，廠商亦檢送相關憑證辦理工程結算，案經縣府主計單位扣除工程逾期等罰款計298萬餘元，及保固金95萬餘元後，即於110年12月31日支付工程尾款313萬餘元，惟因採購單位漏未依上開規定編製財產增加單，致新建之污水處理廠及相關設備，迄未依規定辦理產權登記，復因縣府未於驗收合格後之30日內指定接管單位，俟逾該接管期限由縣府自行接管後，仍未依規定與廠商進行建物、管線、設備(含備用耗材)及文件等點交作業，亦未建置本工程及相關設備之資產明細帳，致縣府斥資4,775萬餘元購置之污水處理設施，截至金門縣審計室查核日(113年11月29日，下同)止，已逾時3年餘，迄未依規定辦理財產點交及登記作業。
（3） 復查，縣府於110年3月23日合格驗收土建工程時，因漏未辦理新建設備之點交作業，而未取得本工程電腦資訊管理系統之相關檔案，及相關設備應儲備耗材之初始庫存量等資料，續由廠商駐廠執行為期3年之試運轉操作維護工作，迨代操作維護工作期程將於113年3月23日屆期，廠商未依約於屆期前60日(係同年1月23日)檢送各項設備及文件等移交接管清冊、檢查報告，縣府方於113年3月1日函請趕辦，然廠商僅於同年月15日檢具該污水處理廠之結構物、機械設備及儀表等清冊，漏未辦理全廠設備總檢查並載明設備狀態與移交文件等接管清冊，復經縣府去函要求補辦，廠商遲至同年4月2日仍僅補正相關設備運行狀態之檢查報告，另有關該廠結構物、建物、管線、設備(含備用耗材)及文件等點交、接管資料均付之闕如。截至金門縣審計室查核日止，已逾代操作維護工作期限8個月，縣府迄未督促廠商應依規定製作、提供上開點交、接管等資料，致該污水處理廠之各項設施遲未辦理點交歸還作業。有關縣府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又屢未依約辦理土建工程及污水處理等設備之財產點交及登記，及3年代操作維護工作屆期之設備及文件等點交歸還等作業，肇致移交接管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允宜儘速研謀妥處，並查明相關作業有無怠失情事。
2、 因逾期未完成移交接管及點交歸還等應辦事項，逕要求廠商續行代操作維護工作，卻未妥慎督促廠商賡續依約投保，恐影響保險理賠情形，又未要求廠商妥善執行，肇致災故及財物毀損，且遲未查究損害賠償責任，或延宕相關設施之修復期程，衍生故障損壞之虞，允宜積極檢討改善。
（1） 依本工程契約第2條(一)規定略以，該污水處理廠之代操作營運期間，係自驗收合格次日或機關通知日起3年，又本工程契約第3條(一)規定略以，本工程契約總價為5,498萬8,000元；依本工程補充說明(二)之第五項(三)1.(3)規定略以，履約期滿但機關尚未完成續約程序或簽訂新約前，機關得要求廠商繼續執行本契約，廠商不得拒絕，其費用得由機關按原契約價金核實計算；同補充說明(二)之第六項2(8)規定略以，廠商操作維護工作錯誤、不實或管理不當，致機關負擔額外支出、發生事故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又同補充說明(二)之第七項規定略以，廠商應於代操作維護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綜合財產保險等，保險內容包括保險金額係契約價金總額、保險期間為自乙方進廠操作工作日起至履約終止日止，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辦妥保險即將保險單交機關收執。另依縣府(工務處)109年3月2日簽辦本工程未完工項目及後續事宜會議錄之說明三(三)列載：污水處理廠多屬機電設備，若無適度維護管理及運轉，恐有設備故障損壞之虞。
（2） 經查本工程已於110年3月23日完成驗收，廠商依約自110年3月24日起接續執行3年期之代操作維護工作，迨至113年3月23日屆期時，雙方並未辦理變更契約展延後續執行期程，或另行簽訂新約，惟因雙方尚未完成移交接管及點交歸還等履約作業，縣府即於同年月27日函[footnoteRef:13]請台灣鼎磊公司繼續依原契約執行試運轉之代操作維護工作，卻未督促廠商於後續操作期間須依原契約條件辦理投保事項。嗣後該廠商駐廠員工於113年8月17日下班離廠時，因未妥善管理污水處理廠內電器使用情形，致該廠於113年8月18日晨間因延長線走火釀生火災，俟該洪姓員工於7時29分上班時，方向金門縣消防局報案救災，災後該廠辦公室已有多處門扇、窗戶、冷氣機及地板遭焚損。據洪員於金門縣消防局訪談筆錄載示，該污水處理廠內之污水收集系統操作維護、管理等業務係由台灣鼎磊公司承包，此次火災造成之財物損失約40萬元。災後縣府雖曾於113年9月、10月及11月到廠查勘，卻遲未督促廠商完成修復並向保險公司辦理賠償，截至金門縣審計室於113年11月25日派員勘查，發現該廠之災損情形仍未進行修復，且經調閱該逾契約期限後之代操作維護工作保險單始發現，廠商漏未依約投保雇主意外責任、第三人意外責任等保險，僅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且總保險額為1,636萬9,459元，未達契約總價(5,498萬8,000元)之3成，然縣府卻遲未查覺該廠保險適足率偏低情形，而未依約要求補正，恐影響火災之受償程度。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已於火災當日派員至現場拆除電錶，迄今該廠已停止運轉3個月餘，按上開縣府(工務處)109年3月2日簽文所敘，廠內機電設備恐有故障損壞之虞。有關縣府因逾期未完成移交接管及點交歸還等作業，逕函示廠商依原契約續行代操作維護工作，卻未督促廠商賡續依約辦理保險，衍生部分險種漏未投保，或火災保險適足率偏低，影響保險理賠情形，復未督促廠商妥善執行代操作維護工作，肇致污水處理廠發生火災及財物毀損，又遲未查究損害賠償責任，延宕相關設施之修復期程，機電設備恐生故障損壞之虞等情，亟待查明相關疏失責任，並研謀改善措施。 [13:  府建商字第1130023495號函。] 

3、 遲未督促廠商妥善維護、管理相關廠站設施及周遭環境，致滯洪池內雜草、雜木叢生，又廠邊部分地基被雨污水掏空，路緣石已斷裂、塌落，且部分澆灌用水之水龍頭，遭螞蟻圍築為蟻巢，另遭火災毀損之辦公室已無法使用，廠商又將私人用品、寢具等雜置其餘空間，影響管理作業之行進動線，亟待儘速研謀改善，並查明管控作業有無怠失情形。
（1） 依本工程三年試運轉工作說明書之壹、二(一)規定略以，本工程三年代操作維護管理之工作範圍，係污水處理廠、廠站內污水收集系統等有關設施之操作維護、保養、景觀、清潔及管理(包括景觀工程範圍及緊急處置等)。
（2） 金門縣審計室前於112年3月14日派員勘查污水處理廠時，發現該廠因遲未通過水措計畫及取得許可證(文件)，污水處理後無法排放至滯洪池，僅能留存回收水池供廠區澆水及清洗環境等使用，致滯洪池乾涸，惟因縣府放任代操作維護廠商長期不予清理，造成滯洪池內雜草叢生，恐減損滯洪池排放地表逕流水及洪峰之調節功能，金門縣審計室前已於113年3月函請檢討改善，據復，已督促廠商清理滯洪池草木，並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協助審查污水處理廠相關設施設備功能是否可正常運轉(含滯洪池)。然金門縣審計室於同年11月25日復至該廠勘查相關缺失之改善情形，仍發現廠商未妥善維護、管理污水處理廠周遭環境，致滯洪池內雜草叢生情形未減反增，甚有雜木生長，另有部分路緣石因地基被雨污水掏空，已出現塌落、斷裂情形，及部分澆灌用水之水龍頭，遭螞蟻群圍築為蟻巢，而堵塞無法使用，甚且該污水處理廠因遭火災，故部分辦公室毀損無法使用，廠商派駐之管理員則將私人用品、寢具等物品雜置於其餘空間，影響廠房操作業務之行進動線，然遲未見縣府督促廠商妥善維護、管理相關設施及周遭環境，亟待儘速研謀改善。
(4) 再據縣府針對審計部查核意見之迭次聲復、處理及改善措施等仍以：「契約原意為『操作維護』，但在無足夠污水可處理的情況下，廠商進場執行的業務為設備保養與維護，並非完整的廢（污）水處理作業」、「縣府於114年1月函請廠商儘速補正相關工作文件，經廠商於同年月函復因現行設備未能操作運轉，僅進行設備維護，無法提供相關工作文件；縣府復於114年2月函請廠商補正操作人員資料及儘速清理滯洪池草木，以確保防洪調節功能及全廠設備總檢查並提出報告，惟迄至本次函復日止，仍未獲廠商回復，將持續催請廠商儘速提供相關資料，俟收執後立即召集相關權責單位，辦理保固查驗」、「尚有污水處理廠操作期程須釐清，又該廠於113年8月18日因電線走火釀生火災，造成財產損失，廠商於114年1月24日函復預計於同年2月底全數完成修復，縣府續將請工務處等相關單位協助辦理點交，針對案關設備、設施及相關財物進行詳細清點及編製完整清冊，依相關規定列帳管理，並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縣府將俟廠商提供上開資料後，召集相關權責單位，辦理保固查驗及移交作業，並針對其未履行義務部分，依契約規定處以違約金，於全案完成結算及後續處置後，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經多次催請廠商提交相關資料，惟廠商遲未提供，阻礙辦理結算與移交程序，縣府業於114年10月9日再次邀請廠商及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嚴正要求廠商儘速完成修復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利辦理後續保固查驗及移交程序；縣府將持續督促廠商修復相關設施及提供資料，俟收執資料後啟動後續查驗及移交程序」、「廠商未依約投保雇主意外責任、第三人意外責任等保險，縣府將釐清檢討後，依契約規定於計價款扣除；另後續於點交時，將注意確保設備及財產是否可正常運作及使用，並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等為由卸責，且經金門縣審計室迭次要求縣府檢討改善未果，及至本院實地履勘時，縣府仍持同一理由塘塞，甚且再以：「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提交全廠總檢查報告，致使縣府無法順利進行後續的點交與保固查驗作業，導致合約結算程序嚴重受阻。縣府已於114年10月9日嚴正要求廠商儘速提供報告，待收到資料完成點交後，方能辦理最終結算。所述之『全案結算時全面檢討』，係指此項代操作合約的結算時點，而非指118年污水處理廠整體開發完成後的結案，在確保在所有履約義務釐清後，進行一次全面且客觀的行政究責」、「現階段本案執行情形，待收到廠商資料並完成結算後，縣府將依據契約規定，針對污水處理廠代操作期間未完成之修復改善事項、設備效能不彰等情事，立即核算並追究相關違約金，確保公帑權益不受損害；承辦人員部分，將責任檢討時點提前至合約到期日，特別針對代操作期間『未能充分掌握』及合約到期後『未積極採取法律強制行動打破僵局』之行政怠惰行為，依規定提出懲處建議」等詞置辯，足證縣府作為消極應對，且公務人員懲處權行使期間已有明定，顯然一再拖延檢討相關人員疏失之情，核有怠失。
(5) 綜上，縣府對於本案污水處理廠之操作人員資格未經審查通過，代操作廠商亦未依約提報相關工作文件，且滯洪池草木雜生恐減損防洪調節功能，未積極督促廠商改善並辦理操作運轉及維護管理之查驗、考核及評鑑作業，致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又縣府欠缺充分理由即予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且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肇生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核有怠失。
[bookmark: _Toc524902730]綜上所述，金門縣政府未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規劃設計本案污水處理廠處理功能，致無法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復因實際進流水量不足而無法進行功能測試，未能發揮應有污水處理量能，又未能充分掌握實際維護運轉情形與污水處理實效，且寬限廠商逾期辦理全廠設備移交、總檢查作業及檢查報告，屢未依約辦理相關設施之點交、歸還作業，致移交文件與電腦資訊檔案等資料闕如，徒增縣有財產管控及點交歸還之履約爭議，確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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